臺北市國民小學「品德小故事」徵件活動實施計畫
  臺北市政府107年2月7日府教國字第10730728400號
1、 依據：
1、 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2、 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第6條第1項第7款。
3、 臺北市107年度國民小學品德教育推動實施計畫。
4、 臺北市107年度國民小學學生事務工作推動小組工作計畫。
2、 目的：
1、 研發兒童品德教育故事，提供教學資源資料庫，展現教師專業能力，促進教學交流共享。
2、 發揮教學創意，轉化兒童品德教育之內涵與教學活動，有效促進師生良好互動，建立人文與友善之校園。
3、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4、 承辦單位：臺北市中正區南門國民小學
5、 參加對象：
1、 本市公私立小學現職專任教育人員。
2、 本市各校代理代課教師及實習老師不得單獨報名，得與該校現職專任教育人員合作。
3、 每校至少繳交1件作品參賽。
6、 徵件日期：107年3月26日（星期一）至107年3月30日（星期五）止
7、 收件地點：臺北市中正區南門國民小學學務處
         （100-65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6號）
8、 內容及規範：
一、徵件內容：
（1） 類別：
1. 文字創作：以故事或劇本方式呈現。（5000字內）
2. 多媒體：以微電影或動畫呈現。（5分鐘內）
（2） 以推動教育部頒訂13個品德核心價值：「尊重生命」、「孝親尊長」、「負責盡責」、「誠實信用」、「團隊合作」、「自主自律」、「主動積極」、「謙虛有禮」、「關懷行善」、「愛護環境」、「賞識感恩」、「接納包容」、「公平正義」優先做為題目內涵主軸或學校特色價值，擇一自行創作品德小故事。另可參酌臺北市品德教育網(網址：http://tmw3.tmps.tp.edu.tw/personality/)。
2、 徵件規範：
（1） 每件作品作者至多3名，須依徵件須知進行撰寫，經審查格式不符者，不予評選。
（2） 報名表（詳附件一）
（3） 徵件須知（詳附件二）
（4） 作品規格（詳附件三）
（5） 授權書（詳附件四）
（6） 收件：請將徵件作品、報名書面資料一式3份，連同電子檔1份裝入信封袋，袋上註明「品德小故事徵件活動」之字樣，並於徵件期間內，以親送、郵寄(雙掛號)或快遞(郵戳為憑)等方式寄至南門國小，或放置於南門國小聯絡箱(044)。
（7） [bookmark: _GoBack]聯絡方式：臺北市中正區南門國小學務處（地址：100-65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6號），聯絡人：南門國小生教組長蔣承芳老師，電話：2371-5052分機303。
9、 評審：
1、 審查流程：
	程序
	工作流程
	作業內容

	1
	填寫報名表
	各校依據規範及投稿須知先行報名，報名表須經學校行政程序核章。

	2
	送件
	1. 依據實施計畫所列收件日期及地點送達。
2. 承辦學校按件編碼，製發收執聯。

	3
	形式審查
	1. 承辦學校依據審查表所列項目，進行審查。
2. 形式審查不通過者，不予評選。

	4
	初審
	1. 由評審委員會進行初審。
2. 初審時參考評審規準進行審查。
3. 初審錄取比例由評審委員視作品品質決定。

	5
	決審
	評審委員會就初審結果進行審議，確定得獎名單。

	6
	得獎作品公告
	臺北市品德教育網及南門國小網站。

	7
	公布評審結果
	本局將發函通知各校評審結果，各校再行將評審結果轉知參加人員，另擇期於公開場合頒獎。


2、 評審規準：
（1） 文字創作類
           1.主題符合（25﹪）：主題符合核心價值的正向意義。
         2.內容構思（25﹪）：構思巧妙，具實際運用的可行性及效益，並兼具特色與創意。
         3.結構層次（25﹪）：整體情節的完整性，入情入理。
         4.文字表達及流暢度（25﹪）：文辭優美，有較高的藝術感染力。
     （二）多媒體類
         1.主題符合性（35﹪）
         2.劇情架構、佈局與創意性（35﹪）
         3.媒體技巧、色彩、音樂與作品原創性（30﹪）
拾、獎勵辦法：
一、依徵選類別，各自評選優良作品，獎勵方式如下：
	獎項
	 名額
	 總名額
	作者獎勵
	每件作品禮券

	特優
	每種核心價值1件為原則
	13件
	特優獎狀、嘉獎2次
	5000元

	優選
	每種核心價值1件為原則
	13件
	優選獎狀、嘉獎1次
	3000元

	佳作
	每種核心價值1件為原則
	13件
	佳作獎狀、嘉獎1次
	2000元


        二、得依送件數量與品質，調整獎項或從缺。
3、 獲獎項者，如獲承辦學校之邀請，須於相關活動及會議中進行發表
4、 得獎作品之內容與相關教材、素材、學習單、圖片等，需授權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彙集出版印行或製成有聲書，提供全市教師公開使用。
5、 曾經公開徵件參賽得獎之作品請勿送件。
拾壹、經費來源：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年度相關經費支應。
拾貳、承辦本活動之有功人員從優敘獎，以茲鼓勵。
拾參、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品德小故事」徵件活動報名表
	品德小故事主題或名稱：

	創作類別
	文字創作
	  □故事      □劇本

	
	多媒體
	    □微電影    □動畫

	適用年級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品德
核心
價值
	□「尊重生命」□「孝親尊長」□「負責盡責」□「誠實信用」
□「團隊合作」□「自主自律」□「主動積極」□「謙虛有禮」
□「關懷行善」□「愛護環境」□「賞識感恩」□「接納包容」
□「公平正義」□其他__________                                                       

	創作理念
(50-200字)
	













	服務學校
	臺北市          區            國民小學

	第一作者
	
	切結欄（請簽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第二作者
	
	切結欄（請簽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第三作者
	
	切結欄（請簽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茲保證得獎作品倘有隱匿抄襲情事、或一稿二投及有涉智慧財產權等疑義，得由主辦單位逕取消得獎資格、追回獎金獎狀等得獎權益，本人絕無異議。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校長： 
說明：故事徵件報名表、徵件作品與授權書一式3份，並將以上資料燒錄光碟                            電子檔一份送件。	
(附件二)
臺北市國民小學「品德小故事」徵件活動須知
1、 故事徵件之作者每件最多為3名，並須為本市現職專任教育人員：代理代課教師及實習教師不得單獨報名，惟得與該校現職專任教育人員合作。
2、 故事徵件以尚未發表之著作為限。
3、 故事徵件須於報名表中切結無剽竊及違反學術倫理事項。
4、 故事徵件不得為學位論文或接受補助之專案研究報告。
五、參與本項徵選活動之故事徵件，不得同時參加其他徵件活動，如有違反本規定者，經查證屬實取消得獎資格，追回獎金及獎狀。
六、參賽作品均不退件，得獎作品之作者必須同意無條件由主辦單位以紙本、有聲書出版發行，並建置於相關網頁上，以利學術交流及研究成果分享。
七、故事徵件之相關參考資源請註明出處。
八、相關故事徵件格式未依正確格式登錄者，不予評選。
九、請將報名表及作品稿件於107年3月30日（星期五）下午3時前送件至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6號南門國民小學學務處，南門國小聯絡箱：044，（以掛號郵戳為憑或請以專人送達），並請於信封袋上註明「品德小故事徵件活動」之字樣。 
十、	請檢核所有報名資料(報名表、授權書、對白稿及作品光碟) 一式3份，依順序整理備妥，參賽作品光碟 (須標示【作品名稱】及【參賽類別】等資料)，內含：
     □文字創作電子檔或多媒體檔案
     □報名表
     □授權書
 □對白稿(無則免附)




(附件三)
臺北市國民小學「品德小故事」徵件活動作品規格
1、 文字創作類：
參賽作品除標題16號字外，其餘以12號字標楷體繕打，單行間距，並插入頁碼。版面之邊界請不必更改（上、下各2.54公分；左、右各3.17公分），作品字數以5000字為限。
2、 多媒體類：
（一）故事微電影
1. 微電影拍攝手法不拘，製作工具不限，平板電腦、手機、相機、攝錄影機等器材均可。
2. 時間以5分鐘為限，請以MPEG4、WMA、MOV格式(3擇1)壓縮(.swf請轉為影片檔)像素至少720(W)*480(H)以上之NTSC規格。
3. 開始時須有「影片名稱」畫面。
4. 如有對白，應於影片中加上清楚可辨識之字幕；並檢附原文與國語對白稿1份(Word檔)，以核對內容無誤。
（二）故事動畫
1. 電腦動畫創作，2D、3D或flash等類型不拘。
2. 時間以5分鐘為限，解析度720×480像素以上之NTSC規格。
3. 動畫開始時須有「動畫名稱」畫面。
4. 如有對白，應於影片中加上清楚可辨識之字幕；並檢附原文與國語對白稿1份(Word檔)，以核對內容無誤。


(附件四)
授      權      書

____________________(作者姓名)所投稿之品德教育小故事徵件比賽作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本作品)
茲同意下列所載事項：
一、本作品係本人原創，絕無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並從未出版或獲獎。若發現有抄襲或侵害他人權利之嫌，願意取消得獎資格，並立即繳回領取之稿費及獎狀，一切法律責任由本人自負。如因此造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或基於其授權而使用本作品之第三人之損害，願負賠償責任。
二、本人同意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得行使本作品之所有著作財產權，作無期限、地域、方式、性質、次數等之利用，並得授權第三人利用。
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得於不破壞著作原意之範圍內修改本作品（或建議作者酌修）出版發行，不須另外支付稿酬 。
四、本人仍享有著作人格權，並得於個人著作、演說、網站，或教學使用本作品。本人同意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其再授權之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我已詳閱以上內容，並同意遵守所有規定。 

第 一 作 者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二 作 者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三 作 者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